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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

理工作，引导和教育学生坚定理想信念，形成良好道德品质，

养成文明行为习惯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，以良好的风貌迎接

本科教学审核评估，根据《邵阳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（邵院

政字[2017]39 号）、《邵阳学院学生行为规范》（邵院党通

[2016]15 号）、《邵阳学院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、《关

于深入开展大学生文明行为教育及督查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工作细则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文明礼仪、行为规范和道德教育为出发点，以培养良

好的生活行为和学习行为为突破点。通过宣传教育、树立典

型、督查纠正、违纪处理等手段，建立学生文明行为教育督

查的长效机制，纠正学生身上的不文明行为，增强学生自我

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。

二、督查机构

（一）文学院督查领导小组：

组长：、钱毅、龙钢华

副组长：肖飞宇、陈丹、黄建军

成员：曾鹏、谭亚军、李海燕、颜如雪及各班班主任

（二）文学院督查小组:

1.统筹组：党支部、主席团：

陈子豪、杨荭旖、杜嘉辉、艾书江、王 萱、

赵伟宏、王 曦、贾 睿、潘芊诺、王 佳

2.监察组：



负责部门：学生监察部、办公室

组长：肖惠敏、倪若琪、张宇嘉

副组长：相关部门干部

3.执行组：

（1）校园文明督查组：

负责部门：安全教育部

组长：吴鑫灿

副组长：相关部门干部

（2）课堂文明督查组：

负责部门：学习部

组长：聂常胜

副组长：相关部门干部

（3）寝室文明督查组：

负责部门：宿舍工作部

组长：曾威

副组长：相关部门干部

三、督查内容及惩处条例

（一）干部督查

以学生会监察部为主体成立督查组，对学院全体学生

干部、干事以及班干部（包括寝室长）进行督查，对发现的

不文明行为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处理。督查结果将每周张贴白

榜于一栋教学楼三楼公布栏进行通报。

1、干部学风文明监察制度

2、干部宿舍文明监察制度

注：监察部将以此细则条例为依据对干部进行督查，

并严格根据细则对干部进行处理。



（二）校园文明：

1.严禁我院学生在公共场所吸烟，如：教室、图书馆、

实验室、寝室等。一经发现，将扣其综合测评分 3 分/人。

2.我院学生要养成爱护公共卫生及公共财物的良好习

惯。不乱丢垃圾，不随地吐痰，不在墙壁上、课桌上乱写乱

画，不随意破坏公共财物。

3.严禁我院学生在校园内饲养宠物。饲养宠物经教育不

改者，宠物没收交由学校保卫处处理，饲养宠物行为一经发

现扣其综合测评分 3 分/人。

4.严禁我院学生携带食物进入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实验室

等教学场所；不得穿拖鞋、短裤（含女性超短裙）、背心等

进入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办公楼等场所。上述行为一

经发现扣其综合测评分 3 分/人。

5.严禁我院学生在校园内乱停乱放、高速骑行电动车、

自行车。一经发现，电动车、自行车交由学校保卫处进行处

理，并对该生实行扣除综合测评分 5 分的处罚。

6.严禁我院学生在校园内穿奇装异服，留怪异发型或烫

染鲜艳发型。一经发现进行劝导。

7.我院男女学生交往要得体，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有违背

公序良俗的行为。

（三）学风文明：

1、实行早晚自习及查课制度

2、课堂文明礼仪制度

3、推行“无机课堂”制度

4、早自习加分制度

（1）具体体现为：



1、大一、大二学生实行教室早、晚自习制度，不允许

迟到、早退和缺勤，并由值班老师和院学习部进行不定时抽

查。无故迟到早退者扣其综合测评分 3 分/人；无故缺勤者

扣其综合测评分 5 分/人。查勤时若查到代早晚自习者，一

次扣双倍综测（按缺勤分值扣）。学习部每周将会进行一次

周统计，对违纪行为者进行通报批评，并登记在督查台账记

录本上，通报将贴于三楼公示栏。各班副班每天必须公布本

班早自习加分单及前一天的通报。若认为通报、扣分有问题，

请当天核对，过后不会修改。

2、上课期间禁止玩手机、吃东西、睡觉、讲话等与课

堂无关的活动，一旦被抽查发现扣其综合测评分 3 分/人，

并扣其班级量化考核分 5 分/班。

3、预备党员、发展对象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团员和班团

干部要发挥积极带头作用，上课坐前四排并积极回答老师问

题。

4、遵守课堂礼仪，尊敬师长，感恩老师。上课时，由

副班带头，全班同学应当立即起立对老师表达尊敬，“老师

好！”下课时，同样起立对老师的辛苦教学表示感恩，“老

师辛苦了！”

5、早晚自习及上课期间，避免带早晚餐入教室；所有

垃圾不要遗留在课桌里，请丢入垃圾桶；学习部每周会对各

班进行抽查登记，在注意个人卫生的同时也要爱护公共卫生。



反扣其综合测评分 3分/人，并扣其班级量化考核分 5分/班。

7、大一、大二、大三早自习提早到达教室的同学可将

学号写到黑板上，各副班长做好每天的加分单，学习部负责

抽查核对，给予早到同学加分鼓励（夏季 6：50 分前，冬季

7:00 前到的同学给予 0.8 分/次的加分鼓励；夏季 7：00 分

前，冬季 7:10 前到的同学给予 0.4 分/次的加分鼓励）。

8、请假条必须由辅导员签字同意，并加盖文学院学生

工作领导小组章，且必须在当天下午六点前交学习部相关负

责人，晚自习假条在第二天下午六点前交学习部负责人，若

不能及时交假条需向学习部负责人说明原因，否则过后不算。

（2）考核办法：

1、查课和晚自习缺勤一次算缺课两节；早晚自习、查

课迟到或早退以及早自习缺勤每三次折合算缺课一节；缺课

次数达十节以上将出警告处分。

2、学习部每月将对各班的出勤和请假率进行统计、排

名，根据排名和工作表现评选出“优秀副班长”(优秀副班

的评选标准为查勤的效率，与学习部配合的默契程度，违纪

通知单、考勤表以及加分单的上交情况和对一些教室、上课

时间冲突等的及时反应），一个年级一次评选两名，进行张

榜表扬并加综合测评分 0.2 分/人。

3、设立班级信息员和负责人，班长为信息员，及时传

递学生动态信息，班委为负责人，负责纠正违纪现象。学习



部每年将根据各班副班长上交信息反馈表的情况以及质量，

评选出“优秀信息反馈员”（院级荣誉且有一定物质奖励），

加综合测评分 1 分/人。

4、期末开展“优良学风班”评比活动，对无违纪，学

风良好，成绩优异的班级给予表彰。

注：以上教室学风督查方案的相关规定，希望大家共同遵守、

互相监督，为形成良好的学风氛围不懈努力、贡献自己的一

份力量，遵纪守则，若有违反者，则依本方案予以惩戒！

（四）寝室文明：

1.寝室卫生

（1）桌面要求：

①大一：

A、一栋，七栋：桌面上只允许有书和文具，不允许摆

放任何其它物品，尤其是化妆品。并且桌面摆放书籍全寝摆

放方向应保持一致，不能显得杂乱。（我部检查时，若处于

寝员用餐时间，桌上允许有餐具以及水杯）

B、三四栋，十一栋：桌面上不许有任何东西。（我部检

查时，若处于寝员用餐时间，桌上允许有餐具以及水杯）

②大二，大三：

桌面摆放整齐，不显太过杂乱即可。

（2）寝室其他区域卫生

①垃圾桶：大扫时，无论哪个年级，垃圾桶内不许有垃

圾。小扫，大一不许有垃圾，大二大三垃圾桶内垃圾不许超

过垃圾桶的三分之一。（宿舍不允许出现剩饭剩菜等影响宿



舍空气质量的垃圾，不允许出现槟榔渣、烟头等垃圾。）

②保险柜：不能有灰，除盆栽外其它物品一律不许摆放。

③门窗、地面：无可见垃圾和灰尘。地面要保持干净，

无黑渍，要求扫地拖地。

④洗漱用品：需摆放整齐，各年级需注意，我部检查时

桶盆内不许有衣物，毛巾等，若需放置，需要用盆覆盖，别

让我部看见。

督查发现同一宿舍两次出现违背以上要求的不文明情

况，该宿舍将被列为不文明宿舍。

2.寝室纪律

（1）违纪行为指违反《邵阳学院学生手册》规定，以

及影响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。

①饲养具有攻击性，带有细菌病毒，影响卫生，影响宿

舍他人休息的宠物（如：狗，猫，蛇，鸟，鼠等）。注：鱼

和乌龟不属于违纪物品。

②携带异性入寝。注：如异性在寝室，请出去，如果不

配合，记携带异性的那个人，若不告知姓名年级专业，通报

全寝。

③聚众赌博（例如：麻将扑克有玩钱的属于赌博）。

④从宿舍接电线为电动车充电。

⑤使用违纪物品补充：违纪物品（影响宿舍安全的物品）：

功率大；发热温度高；具有赌博性质。

A.常见违纪品：

a.热得快、电饭煲（锅）、电饭煲（锅）内胆、酒精炉、

取暖器（需要变压器配合使用）、电热水壶、电热杯、电磁

炉、咖啡机、豆浆机、电熨斗、蒸蛋机。



b.变压器。

c.麻将桌（有麻将记下来，无麻将就不记）、麻将、扑

克（提出警告，正在使用视有无金钱分打牌和赌博）。

d.管制刀具（一经发现立即告知保卫处，不带刀柄刀身

长于 15cm，刀尖角小于 60 度的刀具。注：没开封开刃的不

算）。

e.甩棍、电棒、仿真枪具（发射钢珠，近距离有杀伤力

的）。

B.非违纪品：吹风机、卷发棒、空气加湿器、蒸脸器、

电热水袋、电热毯、榨汁机、酸奶机、洗衣机、烤鞋器、路

由器、鱼、乌龟。

（2）寝室文明督查组将会对以下行为进行劝导：

①睡懒觉、熬夜打游戏，学习时间在宿舍大声喧哗、演

奏乐器、大声播放音乐等不当行为。

②建议学生宿舍周日-周四晚于 23:30 前熄灯休息，周

五、周六晚于 24:00 前熄灯休息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1．宣传动员及自查自纠阶段（2019 年 11 月 4 日-11 月

10 日）

（1）召开“大学生文明行为教育及督查工作动员大会”，

学习《关于深入开展大学生文明行为教育及督查工作的通知》

文件精神，动员全体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积极响应，充分发

挥示范引导作用，促进校园文明行为教育督查活动的顺利实

施。

通过线上线下双重渠道进行同步宣传。

①线上：通过易班平台、恰同学少年公众号、潇邵中文



微博、文学院电子信息库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教育活动内容。

②线下：在学校范围内张贴横幅、海报营造良好氛围；

各班开展“我为评估做贡献”、“和美校园是我家，环境治理

靠大家”以及“五节一爱”主题教育班会，由班委带领同学

学习文明教育相关细则、签署公约，将《文学院大学生文明

行为教育及督查工作细则》分发并张贴于各寝室，广泛宣传

大学生文明行为。在校内进行摆点宣传，广泛宣传本科教学

审核评估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，为教育活动营造浓郁氛

围。

（2）在本院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形成自查自纠情况记

录表，以便总结完善，改进工作。

文学院学生会、团总支、学生党务部面向全院发出倡议

书，向不文明行为说“不”，同时以身作则，在文明行为教

育督查工作及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。

2．全面实施督查阶段（2019 年 11 月 11 日－12 月底）

（1）每天早晨 7:30-8：00 及下午 13:30-2：00，在教

学楼、实验室等教学场所门口布置校园文明督查小组，检查

学生上课迟到、带食物进入教学办公场所、衣冠不整等不良

行为。

（2）安排寝室文明督查小组在学生宿舍进行常规检查

与随机抽查。重点检查宿舍垃圾乱堆乱放、使用大功率电器、

私自改接电源线路、私接电源给电动车充电、乱接乱搭网线、

饲养宠物等违纪现象。

（3）在校园公共场所安排人员对出现的乱丢垃圾、随

地吐痰、男女交往不当、穿奇装异服、烫染怪异发型、溜宠

物、在公共场所抽烟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。



（4）在课堂布置课堂文明督查小组对以下现象进行督

查，如玩手机、吃东西、睡觉、讲话等。

（5）对于发现的不良行为，按照“发现一起、曝光一

起、处理一起”的原则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扣除有不文明行

为习惯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分，情节严重的予以一定纪律处

分，取消该生年度评优评先评奖资格。

3．总结评比阶段（2020 年 1 月）

通过上述文明行为养成教育活动的开展，挖掘同学身边

的正面典型，让同学们看到榜样，受到触动；

根据《文学院文明行为督查情况表》评选出文明班级体

予以表扬，对不文明班集体进行通报；

开展大学生文明行为教育及督查工作总结大会，对教育

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，总结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成功经

验，制定进一步改善措施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。开展学生文明行为教育督查活

动是我院为响应建设良好学风、校风而开展的一项精神文明

建设活动。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，按照各阶段工作部署狠

抓落实；各班积极配合实施。

2.以人为本，务求实效。在督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院

学生的实际情况，以教育为主，惩戒为辅，对学生文明行为

养成常抓不懈，力求实效。

3.健全机制，长效管理。学生文明行为养成教育是一项

长期的系统工程，我院将在制度建设、宣传教育、监督检查

等方面常抓不懈、巩固成效，形成“人人讲卫生，人人讲文

明，人人讲礼貌”的良好风气，使其成为同学们自觉自愿的



日常行为，从而形成学校改革发展新风尚，以良好的校园风

貌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。

六、附件

附件：《文学院大学生文明行为督查情况表》。

文学院

2019 年 11 月 4 日



附件：《文学院大学生文明行为督查情况表》

文学院大学生文明行为督查情况表

日期 督查人员 教学楼/课堂/宿舍情况

学号 姓名 备注


